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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67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运盛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16 号 

 

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业绩预告相关事项二次问

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2 月 28

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相

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3】0141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“），具

体内容如下： 

“2023 年 2 月 28 日，你公司提交《关于对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》的回复公告。经对上述相关公告事后审核，鉴

于回复公告所涉及的业务开展情况、营业收入及损益确认等事项对公司财务数据

及上市地位影响重大，部分事项尚待进一步核实确认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13.1.1 条，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如下事项。 

一、关于客户及供应商 

回复公告显示，你公司医疗贸易业务的第一大客户为广元铭瑞血液透析中心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元铭瑞），第五名供应商为天津长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天津长笙），销售及采购的产品为医疗器械，开始合作时间均为 2022 年 10

月，按总额法确认收入约为 697.15 万元，形成应收账款约为 834.84 万元。公开

信息显示，广元铭瑞由四川铭瑞健康科技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四川铭瑞）100%持

股，天津长笙由北京长生众康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长生）100%

持股，北京长生间接持有四川铭瑞 40%股权，且曾是四川铭瑞直接出资人。 

1.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广元铭瑞的实际控制权属状态，进一步认真核查并

披露广元铭瑞与天津长笙，以及公司其他客户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客

户供应商之间是否直接存在业务合作关系或相关约定；（2）补充披露截止至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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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31 日医疗贸易业务的最终销售客户，包括但不限于最终销售客户名称、

成立时间，交易时间、销售金额等；（3）补充披露各方对交易标的进行提取和转

移的时间、地点，提取、转移前，你公司能否对交易标的实施有效控制；（4）结

合前述问题的相关核实情况，说明公司医疗贸易业务的真实性，是否存在商业实

质，相关收入及损益的确认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要求，相关营业收入扣

除是否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之附

件《第七号 财务类退市指标：营业收入扣除》（以下简称《营业收入扣除指南》）

相关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2.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2022 年各类业务前 10 名客户及供应商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名称、开始合作时间、交易时间、销售及采购金额、占比、产品名称及

类型、结算周期及方式、应收应付及截至期末的结算情况等，是否实现最终销售；

（2）2022 年与公司实际进行交易的客户总数以及法人、自然人客户占比；（3）

公司与 2022 年前 10 名供应商、客户及其最终销售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

其他业务往来，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及潜在利益安排，并说明是否属于与

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关于医疗贸易业务 

回复公告显示，你公司子公司重庆康润实业有限公司补充申请了医疗器械经

营许可增项内容，并于 2022 年 7 月完成增项、8 月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。此外，

你公司于 2022 年新增血透类产品贸易业务，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，收入确认总

额为 2,323.77 万元，毛利率 38.76%，该类业务 2022 年前三季度仅实现营业收入

171.02 万元。公司以合同、经客户签署的发货单或安装验收单作为控制权发生转

移的依据，并据此确认收入。 

3.请公司补充披露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增项内容及对应销售金额、销售时间及

相关客户及供应商情况。 

4.关注到，医疗贸易业务前五名客户中，涉及血透类产品共有 4 家，收入占

比共计 42.96%，开始合作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-12 月份。请公司根据发货单、验

收单等原始凭证信息，补充披露血透类产品发货、验收时间和地点以及收入确认

时点，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，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突击确认

收入的情形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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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请公司结合血透类产品贸易的销售定价、采购成本的确认方式，需具备的

相关资质，同行业可比交易情况，补充说明毛利率较高的合理性。请年审会计师

发表意见。 

6.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血透类产品贸易业务相关资质获取情况、客户及供应商

的稳定性，是否具备相关业务经验，说明你公司于 2022 年四季度大幅新增的血

透类贸易业务是否具有稳定业务模式；（2）充分论述上述业务是否具备可持续的

经营与盈利模式，相关业务产生的损益归属于经常性损益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年

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关于医疗信息化软件业务 

回复公告显示，你公司 2022 年实现医疗信息化软件业务收入共 1,864.13 万

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 1,706.53 万元，该类业务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834.49 万

元，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,029.65 万元，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仅为 157.60 万

元。医疗信息化软件业务主要包括横版电子票据、医共体平台项目、AI 慢病助

手项目、处方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及信息管理系统等项目。你公司根据客户信息化

需求，对系统进行开发建设升级，经过运行调试，最终客户完成验收，你公司以

取得的客户签署的验收单作为收入确认依据。 

7.关注到，前五名客户中，医疗信息化软件业务相关业务的客户分别为大连

辽渔医院，资阳毛氏骨科医院有限公司，自贡云山骨科医院，开始合作时间为

2022 年 8 月。请你公司根据合同、验收单等原始凭证信息，补充披露前十大医

疗信息化软件业务对应项目名称、项目开发建设周期、验收及收入确认时点，是

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，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突击确认收入的情

形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8.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医疗信息化软件业务相关资质获取情况、客户及供应商

的稳定性，是否具备相关业务经验，说明你公司于 2022 年四季度大幅新增的医

疗信息化软件业务是否具有稳定业务模式；（2）充分论述该业务是否具备可持续

的经营与盈利模式，相关业务产生的损益归属于经常性损益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

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董事会秘书、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及

年审会计师，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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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将本函对外披露，并在 5 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我

部。你公司董事会应当勤勉尽责，按时落实本函的要求，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

义务，保护投资者权益。” 

公司收到《问询函》后高度重视，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就《问询函》所述事

项进行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1 日 


